
教務處　擬辦單
 

擬 辦 人：宋芯茹
聯絡電話：04-23590121#22526　
擬辦日期：115/03/12
附　　件：

 

來文摘要：國立臺灣文學館1 1 5年0 3月0 5日文學公字第
1153000378號，有關「檢送「國立臺灣文學館學生實
習計畫」(含實習申請表)及115年暑假實習生員額需
求表各1份，請協助轉知並鼓勵學生踴躍報名，請查
照。」乙案。

 

擬辦意見：
一、檢陳「國立臺灣文學館115年03月05日文學公字第

1153000378號，有關『檢送「國立臺灣文學館學生實習計
畫」(含實習申請表)及115年暑假實習生員額需求表各
1份，請協助轉知並鼓勵學生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』乙
案。」。

二、擬核閱後轉知全校系所，並公告於實習中心網頁。
三、依據「國立臺灣文學館學生實習計畫」規定，本實習屬無

薪給性質，食宿、交通及保險需自理，請各系所協助評估
後協助轉知所屬學生周知，並請於期限內依規定辦理。

(一)申請資格：依各部門需求。
(二)繳件方式：請申請者將資料寄至700005 臺南市中西區

中正路(湯德章大道)1號 公共服務組收，信封上載明
「實習申請」。

(三)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15年3月31日(二)。
決行層級：一級主管決行
　　　　
 

──批核軌跡及意見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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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序 單位 姓名 意見 辦理時間

 1 教務處 實習與學
生成就中心

宋芯茹 擬請同意。 115/03/12
09:45:25(
承辦)

 2 教務處 實習與學
生成就中心

郭獻文 擬請同意。 115/03/12
10:38:22(
核示)

第1頁  (共2頁)

東海大學

1150002888



 3 教務處  職稱 童
敏瑗 代

教務長
辦公室

. 115/03/12
10:50:53(
核示)

 4 教務處 楊定亞 同意。 115/03/12
10:58:58(
決行)

第2頁  (共2頁)


